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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zO12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大成 (南昌)律师事务所

二○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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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成 (南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⒛12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成 (南昌)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江西昌九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卢胜群、盛逸春律师对公司

⒛13年 6月 28日召开的⒛12年度股东大会予以见证。本所律师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件,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全

过程,现场验证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所持股权数额,听取了本次股东大会

所议议案。

本所声明:

(一)对公司⒛12年股东大会见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及完整性

负有审查责任,并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二)本所同意公司合法、合理使用本法律意见书,并同意公司作为必备文

件对外公告。

本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大会决议表决程序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

一、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公司于 ⒛13年 6月 7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15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于⒛13年 6月 ⒛ 日召开公司⒛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贵公司董事会于⒛13年 6月 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开发布了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⒛12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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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⒛13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江西

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公司董事会己于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⒛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⒛13年 6月 28日上

午 9:30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路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按照相关规定以公告方式

通知全体股东,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公告所载明的相

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现场验证,出席会议股东和委托代理人持股票帐户卡、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出席大会。

2、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经本所律师验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依据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的规定参加了会议。

3、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根据会议召集人的工作需要参加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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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6383鲳 OG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6。 妈 %。

2、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 :

(1)《公司⒛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o

通过。

(2)《公司⒛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o

通过。

(3)《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

⑷ 《公司⒛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o

通过。

(5)《关于公司⒛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OO/o

通过。

(6)《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0/0通过。

(7)《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gg。 91%

通过。

(8)《关于公司⒛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O0/0通过。

关联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时予以

回避。

(9)《关于为江西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经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gg。 84%通过。

(1Ol《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O0/0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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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现场表块,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交新议案。

四、见证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zO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通过的议案,其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

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是出席会

议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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